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易字第798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彭筱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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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20

9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

述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彭筱榕犯強制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　　彭筱榕與徐麗美有債務糾紛，於民國112年7月22日21時許，

彭筱榕在位於苗栗市之滿點百家樂電子遊藝場偶遇徐麗美，

遂邀徐麗美至址設苗栗市○○路00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為中

門市洽談債務清償事宜。嗣因徐麗美在便利商店表示無力清

償，彭筱榕乃要求徐麗美須補簽本票以為擔保，惟為徐麗美

所拒。詎徐麗美欲離開該便利商店之際，彭筱榕竟基於強制

之犯意，強拉徐麗美之包包而阻止其離去，以此強暴方式短

暫妨害徐麗美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。

二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彭筱榕於審理中之自白。

　㈡告訴人徐麗美於偵查中之證述。

　㈢告訴人包包背帶遭拉斷之照片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。　

　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，理應知悉在現代民主法治

社會中，對於任何糾紛之解決，應本諸理性、和平之手段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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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度為之。詎被告為向告訴人索討債務，竟未思以正當方式

處理，反以徒手拉扯包包之方式，短暫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

之權利，所為甚屬不該。復考量被告曾因偽造文書及毀損等

案件經法院為科刑判決，可見其素行非佳。惟念被告犯後於

審理中終能坦認犯行，且其業已就涉犯傷害罪嫌部分與告訴

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，告訴人亦表示不再追究被告所涉強

制犯行之責任，堪認被告之犯後態度尚可。兼衡被告於審理

中自陳高職畢業，現從事自由業，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等語之

智識程度、家庭與生活狀況，暨告訴人於審理過程中向本院

表達對刑度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

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資警惕。　　　

四、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：　　

　㈠公訴意旨略以：告訴人於前開時點，掙脫被告之拉扯後沿苗

栗市為公路徒步前行，被告則緊隨告訴人身旁，沿徒仍不斷

與告訴人扯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0號對面人行道時，則

推告訴人撞擊該處牆壁，致告訴人受有頭部鈍傷及瘀傷之傷

害。其後仍沿途與告訴人拉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號、

時任苗栗市市民代表余文忠服務處前，2人雙雙絆倒在地，

亦致告訴人受有右側後胸壁鈍傷及擦傷、右後背、右側膝部

挫傷及瘀傷、右側手肘鈍傷及擦傷之傷害。因認被告就此部

分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。

　㈡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23

　　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　　

　㈢經查，公訴意旨認被告觸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依

同法第287條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對

被告之告訴，有刑事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足憑（見本院卷第

73頁），依照前揭說明，本院本應就此部分為不受理判決。

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，即與被告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，具

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爰經本院於簡式審判程序中向檢察官、

被告及辯護人確認均無異議後，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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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89號判決意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

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石東超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行職務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朱俊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 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

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
之日期為準。　　

　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鄭雅雁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

　　　　

01

02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第三頁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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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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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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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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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209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彭筱榕犯強制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　　彭筱榕與徐麗美有債務糾紛，於民國112年7月22日21時許，彭筱榕在位於苗栗市之滿點百家樂電子遊藝場偶遇徐麗美，遂邀徐麗美至址設苗栗市○○路00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為中門市洽談債務清償事宜。嗣因徐麗美在便利商店表示無力清償，彭筱榕乃要求徐麗美須補簽本票以為擔保，惟為徐麗美所拒。詎徐麗美欲離開該便利商店之際，彭筱榕竟基於強制之犯意，強拉徐麗美之包包而阻止其離去，以此強暴方式短暫妨害徐麗美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。
二、證據：
　㈠被告彭筱榕於審理中之自白。
　㈡告訴人徐麗美於偵查中之證述。
　㈢告訴人包包背帶遭拉斷之照片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。　
　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，理應知悉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，對於任何糾紛之解決，應本諸理性、和平之手段與態度為之。詎被告為向告訴人索討債務，竟未思以正當方式處理，反以徒手拉扯包包之方式，短暫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之權利，所為甚屬不該。復考量被告曾因偽造文書及毀損等案件經法院為科刑判決，可見其素行非佳。惟念被告犯後於審理中終能坦認犯行，且其業已就涉犯傷害罪嫌部分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，告訴人亦表示不再追究被告所涉強制犯行之責任，堪認被告之犯後態度尚可。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，現從事自由業，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等語之智識程度、家庭與生活狀況，暨告訴人於審理過程中向本院表達對刑度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資警惕。　　　
四、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：　　
　㈠公訴意旨略以：告訴人於前開時點，掙脫被告之拉扯後沿苗栗市為公路徒步前行，被告則緊隨告訴人身旁，沿徒仍不斷與告訴人扯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0號對面人行道時，則推告訴人撞擊該處牆壁，致告訴人受有頭部鈍傷及瘀傷之傷害。其後仍沿途與告訴人拉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號、時任苗栗市市民代表余文忠服務處前，2人雙雙絆倒在地，亦致告訴人受有右側後胸壁鈍傷及擦傷、右後背、右側膝部挫傷及瘀傷、右側手肘鈍傷及擦傷之傷害。因認被告就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。
　㈡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23
　　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　　
　㈢經查，公訴意旨認被告觸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對被告之告訴，有刑事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足憑（見本院卷第73頁），依照前揭說明，本院本應就此部分為不受理判決。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，即與被告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，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爰經本院於簡式審判程序中向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確認均無異議後，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石東超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行職務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朱俊瑋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 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
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之日期為準。　　
　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鄭雅雁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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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20

9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

述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彭筱榕犯強制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　　彭筱榕與徐麗美有債務糾紛，於民國112年7月22日21時許，

    彭筱榕在位於苗栗市之滿點百家樂電子遊藝場偶遇徐麗美，

    遂邀徐麗美至址設苗栗市○○路00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為中門

    市洽談債務清償事宜。嗣因徐麗美在便利商店表示無力清償

    ，彭筱榕乃要求徐麗美須補簽本票以為擔保，惟為徐麗美所

    拒。詎徐麗美欲離開該便利商店之際，彭筱榕竟基於強制之

    犯意，強拉徐麗美之包包而阻止其離去，以此強暴方式短暫

    妨害徐麗美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。

二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彭筱榕於審理中之自白。

　㈡告訴人徐麗美於偵查中之證述。

　㈢告訴人包包背帶遭拉斷之照片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。　

　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，理應知悉在現代民主法治

    社會中，對於任何糾紛之解決，應本諸理性、和平之手段與

    態度為之。詎被告為向告訴人索討債務，竟未思以正當方式

    處理，反以徒手拉扯包包之方式，短暫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

    之權利，所為甚屬不該。復考量被告曾因偽造文書及毀損等

    案件經法院為科刑判決，可見其素行非佳。惟念被告犯後於

    審理中終能坦認犯行，且其業已就涉犯傷害罪嫌部分與告訴

    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，告訴人亦表示不再追究被告所涉強

    制犯行之責任，堪認被告之犯後態度尚可。兼衡被告於審理

    中自陳高職畢業，現從事自由業，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等語之

    智識程度、家庭與生活狀況，暨告訴人於審理過程中向本院

    表達對刑度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

    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資警惕。　　　

四、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：　　

　㈠公訴意旨略以：告訴人於前開時點，掙脫被告之拉扯後沿苗

    栗市為公路徒步前行，被告則緊隨告訴人身旁，沿徒仍不斷

    與告訴人扯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0號對面人行道時，則推

    告訴人撞擊該處牆壁，致告訴人受有頭部鈍傷及瘀傷之傷害

    。其後仍沿途與告訴人拉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號、時任

    苗栗市市民代表余文忠服務處前，2人雙雙絆倒在地，亦致

    告訴人受有右側後胸壁鈍傷及擦傷、右後背、右側膝部挫傷

    及瘀傷、右側手肘鈍傷及擦傷之傷害。因認被告就此部分涉

   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。

　㈡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23

　　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　　

　㈢經查，公訴意旨認被告觸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依

    同法第287條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對

    被告之告訴，有刑事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足憑（見本院卷第

    73頁），依照前揭說明，本院本應就此部分為不受理判決。

    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，即與被告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，具

    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爰經本院於簡式審判程序中向檢察官、

    被告及辯護人確認均無異議後，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

    第1289號判決意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

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石東超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行職務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朱俊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 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

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
之日期為準。　　

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鄭雅雁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

　　　　


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易字第798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彭筱榕







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209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彭筱榕犯強制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　　彭筱榕與徐麗美有債務糾紛，於民國112年7月22日21時許，彭筱榕在位於苗栗市之滿點百家樂電子遊藝場偶遇徐麗美，遂邀徐麗美至址設苗栗市○○路00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為中門市洽談債務清償事宜。嗣因徐麗美在便利商店表示無力清償，彭筱榕乃要求徐麗美須補簽本票以為擔保，惟為徐麗美所拒。詎徐麗美欲離開該便利商店之際，彭筱榕竟基於強制之犯意，強拉徐麗美之包包而阻止其離去，以此強暴方式短暫妨害徐麗美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。

二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彭筱榕於審理中之自白。

　㈡告訴人徐麗美於偵查中之證述。

　㈢告訴人包包背帶遭拉斷之照片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。　

　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，理應知悉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，對於任何糾紛之解決，應本諸理性、和平之手段與態度為之。詎被告為向告訴人索討債務，竟未思以正當方式處理，反以徒手拉扯包包之方式，短暫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之權利，所為甚屬不該。復考量被告曾因偽造文書及毀損等案件經法院為科刑判決，可見其素行非佳。惟念被告犯後於審理中終能坦認犯行，且其業已就涉犯傷害罪嫌部分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，告訴人亦表示不再追究被告所涉強制犯行之責任，堪認被告之犯後態度尚可。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，現從事自由業，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等語之智識程度、家庭與生活狀況，暨告訴人於審理過程中向本院表達對刑度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資警惕。　　　

四、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：　　

　㈠公訴意旨略以：告訴人於前開時點，掙脫被告之拉扯後沿苗栗市為公路徒步前行，被告則緊隨告訴人身旁，沿徒仍不斷與告訴人扯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0號對面人行道時，則推告訴人撞擊該處牆壁，致告訴人受有頭部鈍傷及瘀傷之傷害。其後仍沿途與告訴人拉扯，迨行經苗栗市○○路0號、時任苗栗市市民代表余文忠服務處前，2人雙雙絆倒在地，亦致告訴人受有右側後胸壁鈍傷及擦傷、右後背、右側膝部挫傷及瘀傷、右側手肘鈍傷及擦傷之傷害。因認被告就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。

　㈡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23

　　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　　

　㈢經查，公訴意旨認被告觸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因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對被告之告訴，有刑事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足憑（見本院卷第73頁），依照前揭說明，本院本應就此部分為不受理判決。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，即與被告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，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爰經本院於簡式審判程序中向檢察官、被告及辯護人確認均無異議後，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石東超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行職務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朱俊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 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

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
之日期為準。　　

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鄭雅雁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

　　　　



